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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
來

西

亞

大

選

後

華

人

退

出

政

府

<

-

二

・

一：

華

馬

(
吉
隆
坡
十
三R
美
聯
it電
)
此
間
播
來
西
亞
首
都
五
十
萬
居
民
，
今
日
發
生
華
儒
與 

S
 砸
两
最
效
鬥
爭
，
富
暴
亂
投
圆
火
把
焚
燒
樓
宇
之
際
，
瞽
方
鳴
艙
領
壓
，
至
少
撃
驚S
 

來
族
四
人
。路10:8

報
吿
則 

19庇
門
爭
暴
亂
中
，
死
亡
一
二
人
後
，
當
局
即.下
令
調
派
軍
隊 

入
城
協
助
警
方
地
行
武
裝
候Is

，

樣
悉
此
次 3
 亂
是
由
黄
當
地
華
人
指
絕
參
加̂

來
西
亞
新
政
何
而
引 ̂

。 

吉
隆
坡
城
内
現
有
四
個
成Sit

發
生
大
火
，
麻
溜
漫
，
籠
鼠
全
城
。

省
長
拆
民
居
接
禮
統
 

朴
田
熙
下
令
立
革
職
 

(
漢18
美

1!55 
融
電)
南®
總
tt 朴
正
熙 

，A
昨
日
查
悉
有 
一 名
省
長
，
放
他
至
我
省 

訪
問
時
，
曾
下
令
拆
除
中
八
座
醜®
農
舍
後 

，
而 
6:刻
下
令
革
除
錢
省
長
職
務
。 

朴
正
熙
總
統
，
因
察
閱
去
週
新
聞
報
導 

，
即
下
令 #
 
ft 事
件
作
特
别
調
會
，
該
報
嬉 

指
四
十
名
居
民
， $
未
棲 

81 任
何
通
何
前
， 

即
被F
令
遷
離
該
區
，
他
們
的
房
屋
II刻
被 

拆F
O該

報
導
男
稱
，
及
省
長
李
基
爲
、
紆
音 

)
下
令
地
方
官
昂
套
朴E
熙
綃
确
療
訪
前
夕 

，
將
此
批
房
屋
移
走
，
以
便
朴
正
熙
對@
曾 

有
悬
印
象
.。

雷  

S

 亂
逐
漸
發
展
擴
大
時
期
，
城
內
各 

咖*
室9
商
店
均
is閉
門
，
在
主
要
的
商
業

，
一 
切
交
通
停
頓
，
有
~
部
份
的

中 電一
副V
相
拉
蔵
今
日
發
表
言
論
，
謂
我
華 

人
曾
典 S
 來
人
組
織
歸
合
政
府
，
統
治
闘
來 

西
亞
全
國
一 
千
萬
人
，
此
次
不
願
公
加
新
政

星
期
六
的
大
選
中
，

而
，

遭
受
重
大
的
損
失 
但
拉
藤 
此
項
言
論
，
却 

激
發
種
族
鬥
爭
暴
亂
益
加
闕
化
“
 

自
從
此
次S

MI華
人
聲
明
退
出
政
府
組 

織
之
微
，
立
即
引
起
一 
般
人
土
憂
慮
到
華
僑 

及
馬9
两
人
種
族
之
間
，
醞
釀
劇
烈
鬥
爭
的 

緊
張
局
闻
。

美
聯
社
記
者
髙
美
斯
今
日
從
吉
隆
坡
城

北
曆
薈
濯
思
來
人
住
儲
^
^

吿
，
一. 

謂
瞽
方
武
裝
鑽
壓
至
少
擊
驚
四
位
禺
紫
人
。 

現
在
首
用
拉
曼
領
统
執
政
的
同
盟
黨
， 

是
全
國
馬
來 ̂
合
會
，
馬
來
西
亞
華
僑
會
及 

印
塔
族
僑
會
等
三
大
團
體
組
織
加
成
，
經
過 

世
次
大
選
後
，
雖
損
失
售
席
一
，
但
今
獲
筹
超 

過
國
會
半
數
席
位
，
綱
續
執
政
。華
僑m
在 

馬
來
平
島
的
廿"
候
選
人
則
均
吿
落
選
失
敗

「
“;...砚
用
如
療 .%;
二:
^
|

?..: 

二

戴

唾
 B
官
二
身
輕
 

(
愛
爾
蘭
，
史
由
路
透
社
電)
前
法
國 

總
銃
戴
髙
樂
，
於
周
六
抵
座
此
間
後
，
一 直 

在
希
路
灣
酒
店
靜
居♦
他
準
備
在
愛
爾
蘭
渡

五■
假
期§

一
昨
日
天
氣
雨
多
晴
少
，
此
位
年
七
十
八 

歲
611 法
爲
統
及
他
妻
子
，
迫
篋
延
運
至
愛
爾 

爾
南
部
郷
村
地
帶
遊
玩
。

跟
谛
戴
髙
樂
至
愛
爾
蘭
訪
問
人
員
，
皆 

住
在
此
間
乙
級
的
方
四
間
房
旳
酒
店
，
馭
酒 

店
價
格
每
人
每
週
五
十
六
元
，
包
括
每
日
三 

殮
伙
食
。

外
間
指
戴
高
樂
來
此
也
原
困
，
爲
欲
避 

免
在
法
國
內
爲
補
選
總
統
所
發
生
的
糾
紛" 

英
首
相
與
勞
工
領
袖
 

會
商
能
工
法
挽
危
機
 

(
倫
敦
玉 
社
電
英
殒
首
相
威
路
遜

魔
華
僑
會
帽
吿
房
：
現
宣
佈
混
出
政
府 

是
因
彼
等
豐
得
政
府
現
已
喪
失
華A
的
支
持

馬-
西
亞
政
府
今
日
宣
佈
緊
急
戒
嚴
法 

令♦
吉
隆
坡
城
內
及<5

郊
比
杜
靈
渣
華
工
業 

區
，
實
行
日
夜
戒
嚴
防
亂
。

粉
碎
美
經
濟
封
鎖
計
劃
 

入
，<
百
分
之
九
十
是
來
自
各
個
國
營
生
産 

事
業
的
收
益
。

蘇

壶

訪

北

韓

蕾
 

(
莫
斯
科

S3

透
社
電)
蘇
嘲
政
付
丰
席

政
府
，
與
英
國
九
白
萬
名
工
人
組 

，
相
聚
討
龍
訂
出
一 
內
閣
計
劃
，

的
領
袖 

制
止
在

英
國
内
转
牛
罷
工
事
件
，
及
現
代
化
工
業
關

今
明
均
晴
朗 
清
晨
有
浮
雲 
- 

高
温
度
六
五 
低
温
度
四
七 
-

中
共
廿
年
自
力
更
生
 

(
香
港
华
新
社
電)
據
新
華
社
發
表
報 

吿
・
・
中
共
經
過
廿
年
來
的
自
力
更
生
奮
鬥
之 

後
，
現
已
完
全
酚
碎
美
带
iati主
義
者
的
經
濟 

封
鎖
計Si。

雅
社
幷
引
述
北
京
人
民
日
雑
刊
载
的
言

Sl
社
副
 

8t
長
一

療
後
已
吿
無
恚
。

它
陸
軍
三
位
司
令
官
 

均
由
總
部
下
令
調
職
 

(
拉
野
斯
路8
#
®
)

尼H
内
亜
國
軍 

部
盲
稱
，
曾
與
貝
菲 S
 軍
險
作
戰
二
十
二 @
 

月
的
二
師
部
隊
司
令
，
巳 

65陸
軍
部
下
令
更 

換
■
官
方
壹
公 

18，
證
實
第
二
海
軍
陸
戰
隊 

司
令
官
亞
迪
君
尼
上
校
，
將 H
此
間
最
高
總 

部
訓
練
所
所
長
。

第
三
師
新/
令
官 8
奥
巴
辛
祖
上
校
， 

又
第
二
師
司
令
言
之
職
毒
，將
由
査
路
上
校 

接

：H。最
高
總
部
並
宣
饰
，第
一
師
司
令
官iS  

華
11校@
務
，
將
由
比
射39

匕
校
接
替
，
比 

沙
拉
目
前 6
高
雲
的
事
。
秘
鲁
，
高
雲
曾
於 

週
末
時
與
各
司
令
官
見
面
，
然
後
才
發
表
上 

携
公
報
。

北
越
駐
寮
大
使
突
回
任
 

(
寮4
永
定
法
研
社♦
一
由
於
北
越
大 

使
突
候
返 

191 此
間
任
所
，
使
外
科
界
收
視
察 

京
津
幽
不6

推
測,
北
越g
派
大
便
至
永
定 

已
聲
四
甲
之
久e

8
份
消
息
績
李 S
英(
譯
音)
大
使
有

在
南
壇
間
諜
判
死

(
漢
城
美
批
社
電)
曾
於
两4
前
田
北 

臨
逃
至
補
韓
新
負
发
貝
，於
昨
週
未
因
間
諜 

罪
名3

：

南
盘
歴
判
處
统
刑
。

験
新
博
人
貝
省
李
案
權>
師
音)
，
曾 

81

北
韓
中
央
海
朝
着 
«:長,
年 四
十
伍
歲 

，8
 漢
城
地N

a

麻
審   

91 
一
日
後
，
終
被
判 

處
计
，刑
，
蜘
趣
萼
方
所
握
控
用
罪
名
，
但 

他
却
表
示
會
提
用
再
。

李
素
速̂

^

、的
學
及
婦
兄
，
亦
因 

®. 諜
罪
名
印3^^,

他
們
於
生
月
酹
， 

曾
協
助
李
素
痴■

脅

。

與
薬
有
胃
人
，
分
饕
判
入
锻
小 

八
個
月
華
一(■
。：

換
心
後
 B 存
要

者
 

昨
日
饕
第
一
 
週
年
 

(
巴
黎5^

電
)
世
界
上
第
一
名
接

受
心 »
窗

爲
"
生
存
最
久
的
病A
實
路 

尼
神
甫
，
，
艙
日
■
4

接
受
此
用
術
第 

一 週
一
紀
念
：

■
路
尼
福
淳
伍
十
七
歲
，
曾
在
南
葬 

巴
納
醫58

接
噌
 s
 移
植#
術
後
脩
個
月, 

又
在
此
間
醫
爱
休
養
療
治,
他
是
經
南
非 

拜
堡
醫
生 
BI誓
換
心
手
衛
偉
生
存
最
久
各

至
永
定,

,
奥
越
南
伶
火
及
北
越
軍
撤
间 

出
寮
國
事
件
自 «
0

河
內
眇
府
方
面
，
從
沒
提
及
寮
国
内
育

限
位
法 

81鼻
甫
，(
醫
院
壹
特
別
房
間
軍
瞰
駐
子
一
又
北
軽
與
泰
國
關
係: 
於
近
數 

內
居
住
，
做 

.< 您
話
訪
問
中
指
出
，
他
感
覺
年
內
島
恶
劣
。越
南
政
府
佔
計
此
批
审
隊
人 

非
常
好
，
簪
悬
臓
舞
他
出"
避
訪
及
過
着 
敷
釣
達
四
星
人
，
相
信
此
批
軍
隊
不
斷
溢
助 

普
通
人
的
受
風
症
布
月
姉
，费
耐
息
師
甫
希
人
力
改
装
備
運
、
南
越
，
並
協
助
寮
國
共 

曾
發
左
液
妨
繁
良
汉
邸
，而JW

生
ifilll
游
擊
鹼
已
控
制
繁
國
三
分
二
土
地
。 

•,^^^^,<.^^._^_*_,.,.^,„_,,^.—
.....—

^
 

北
京

11

佈
新
敎
育
計
劃
政
治
與
學
術
課
程
強
重

I?

共

革

鄕

村

一

笈

占

一(
香
港
潞
暑
普)
中
共
境
己
公
佈
澈
底
改
革
郷
村
敦
育
的
各
項
計
劃
，對
於
郷
村
的 

學
童,
側
重̂

^

治
上
旳
敎
育
。

北 8

電46^

播
及
人
民
日
報
均
曾
發
表
有
關
該
項
改
革
郷
村
教
育
的
咨
項
建S
，
謂 

較
年
靑
村
壹
代
一#
--須
接
受
適
當
的
訓
練
，
使
其
知
道
效
忠
中
國
共B
主
席
毛
澤
東
。 

在
改
革
劈
數
育
計
副
之
下
，
政
治
的
敷
肯
，
將
爲
郷
村
小
學
段
初
中
各
學
校
的
最
主 

要
科
目
，
但
其
収
咨
信
學
術
上
的
功
課
亦
要
注
重
，
各
禰
學
術
科
，
在
小
鸟
課
程
中
佔
百
份 

之
七
十
，
及
在
展
則
佔
百
份
陸
拾
爲
原
則 

郷
村
的
小
學 
A1-初
中
等
學
校
行
政
權
， 

郷
村
學
童
橐 W
卅
伍
日
要
到
農
塲
協 
是
由
當
地
豊
般
農
民
控
制
。
■
-
) 

助
耕
例
工
件
，，警
每
年
在
課
室
內
學
習 

•
伊
拉
克
大
捕
間
祭
 

時
間
肆
拾
価
疊F
尸
 

中
該
訐
選
•
將
曹 行
取
消
由
小
學
升 

五
人
咨
網
^

逸
哥

， 

初
中
的
入
學
蠢
，
但
在
不̂

^

後
、
則. 

(
大
馬-W

城
更
蟄
電
)
據
此
間
敍 

由
is
^l̂

^
u
^
/

的
研
究
利
亞
首
都
收
聰
伊
拉
克
的
即
格
達
価
電
合
制 

義

髅

睡

其

譜

科

盤
Fr"
陣
 
播
報
吿
：
伊
拉
克
革
命6
 庭
昨
判
决
伍
人
爲 

陣
現
有
相
當
礎
步
？

得
零
跳
級
上 
伊
朗
和
以
色
列
等
國
充
任
間
諜
，
判
處
死
刑 

進

1
 

該
廣
播
又
謂
；
叶
伍
人
整
養
一®
間 

關
於1

-  
學
『
年
騎
限
制
，
亦
將
被
取
消 
諜
甯
的
成
員
，其
中
有
雨
位
軍
官
是
原
任
蠻 

複
人
鹏
隠
稱
一
在
小
學
的
學
生•
規 
軍
中
尉
和
空
軍
少
尉
，但
根
據
公
佈
的
名
單 

定
要
學
習
缶9^68

，
包
括
政
治
及
言
語
，

，
似
乎
沒
育
猶
太
人
在
內
。 

革
命
府
藝
循
及
望
，
軍
事
訓
練
，
勞I
事 

該
間
課
祭
有
兩
人
早
己
魄
拘
捕
，
和 

務
，
體
育
等
。F

 
一 

經
審
訊
後 
執
行
死
刑
，
另
有
豐
批
間
諜
網 

在
初
中
的
學
生
，
則
須
研
究
毛
澤
東
的 
是
爲
美
國
，
伊
朗
，
以
色
列
等
情
槌
機
關
工 

思
想 
中
現
遂
歷
史
，中
國
共
產
黨
歷
史 
作
，
痛
破
獲
：
亦
有
四
人
歸
案
，
被
判
死 

尊
課
程
，
他
們
淵
亦
須
硏
究
農
業
及
其
他 
刑
。

的
技
術
科
目
，
聲
要
接
受
軍
事2

體
封
等 

統
計
日
今
年
內•
伊
拉
克
曾
經
判
處
間 

訓
練-

使
他
假
鬓
習
毛
澤
東
的
作
戰
理
想 
諜
甘
捌
人
，
執
行
死
刑
。

s 
s 

y 
y

一 
論
稱
：中
國
在
應
行
經
濟
復
興一s

艱
苦̂

期 
樸
高
尼
昨
偕
同
副
外
長
古
匿
索
夫
，
施
赴
北 

，
所 

161臨
一
切
嚴
重
兩
辘
問
題
，8
已
成$1

歷 
韓
，
遨
行
官
式"
問
，
曾
自
健
中
蘇
邊
戰
發

此
項
消
息
，
在
會
潰
前
敷
小
時
由
權
威 

人
士
鼓
表
，
該
會
議
在
唐
寧
街
十
號
首
相
府 

內
舉
行
，
雙
方
人
員
皆
希
望
能
達
或
協
議
， 

使
勞
工
行
動
不
至
分
裂
。

威
路 S
 表
示
延
長
験
由
貿
易
工
會
所
訂 

出
計
副
實
行
時
間
，
在
該
計
割
下
，
工
會
可 

控
制
工A
發4
非
法
罷
工&
寵
工
事
件
。 

政
府
方
面
，
欲
使
此
種
計
劃
成
皆
法
律 

，
以
便
套
暑
期
時
由
國
會
通
過
。

史
的
陳
跡
。

生
後
，
向
中
共
周
圍
作
外
交
上
探
察
行
e!)之

人
民
日
報
营
者
論
讚
揚
中
國
建
立
社
會 
-

t.一
主
義
國
家
的
成
就
，
政
府
完
全
收
有8
 內
或 

觀
察
家
認S 蘇
主
席
此
行
目
的
，
是
企 

产
一
對
外
負
債
，
這
是
中
國
共
黨
主
席
毛
澤
東
的 
圖
爭
取
北
韓
支
持
蘇
电®
中
蘇
邊
爭
的
鱼
場 

自
力
更
生
政
策
一
種
偉
大
勝
利
。
同
時
又
公
。
同
時
討
論
北
韓
與
美
國
賊
對
關
係
問
題
。 

佈
中
國
母
已
自
行
建
成
一
個
獨
立
而
相
富
富
北
韓
與
中
共
接
壤
，
對
中
蘇
理
論
分
爭
，
曾 

一 

塲
，
隨
後
轉
趨
中
立
。

自~

加
航
公
司
耍
求
工
會
 

體
察
國
情
解
决
朋
工
 

(
滿
他
可
加
厚
大
社
電)
罷
工
已
久.的 

的
一
千
三
自
名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得
工
，
至 

昨
日
仍
未
囘
至
工
作
崗
位
，
公
田
方
面
于
週 

末
，
曾
要
求
工
會
人
・
體
寮
ZFU拿
大
經
濟
情 

况
提
出 6 
限
用
要
求
，
工
會
方
面
，
亦
成
麻 

8
 新
考
慮
，
以
便
提
出
男 
一
工
資
要
求
。 

於
籍
週
伍
晚
，雙
方
在
此
間
談
判
营
宣 

判
「
暫
時
獗
定
期
停
止
」
，雙
方
另
於
週
六 

»
表
文
吿
時
，
皆d
出
上
述
表
示
。

85

批
鲁
工
，
牌
四
月
二
十
日
图
罷
工2
 

使
加
拿
大
航
皇
公
可
豈
百
零A
架
刑0
被
趟 

停
航
，工
宣
方
面 
於
週
穴
日
、e.
向
另
 

都5
 
麥
金
斯 «
m
 -
■
文
，
表
示
要
求
重
整 

解
决
罷r
事
停
。

,̂

f̂ "sê
trj j • i
;
n

•"0
，，c

二、"

雲
島
巴
士
罷
工
影
响
 

來
往
乘
客
諸
多
不
便
 

(
力
訊)
最
近
?
爲
通
用
線
巴

4 -
司
债 

罷
工
，
使R
住
豊
島
曲
低
原
匾
輪
渡
，
乃
磨 

埠
學
校
巴
士
史
通
，
及
集
住
雲
島
各
市
义
通 

均
受
到
影
响
，
該
罷
工
事
件
於
昨
日
爲
止
巳 

8
 第 伍
天
。

■

电
詩
輪
渡
發
言1
指
出
，由
於
此
次
罷 

工
串
件
，
使
个6

顧
客
與
単
詩
辘
渡
發
生
爭 

執
，
因
爲
有
不
少
乘
客
要
搭
計
程
車
動
住
他 

們
目
的
地
，
在
變
住
域
埠
與
雲
埠
間
輪
渡
乘 

客
,
要
多
曹
七
元
或
伍
元
方
館
傲

K

準
成
城 

埠
，
若
果
搭
巴
士
，
則
貝
尚 
二
兀
二
愈
伍
分 

輪
渡
方
面
，
因
罷£
■
停
，赤
娶 a
 時 

間
表
史
改
，
以
利
便
乘
客
來
往
。

補
飛
行
員
往
英
競
賽
 

恐
鈍
帝
抵
步
駕
那
車

■
(
塞
飢)
雲
埠
一 
名
飛
行
員
史
提
芬
士 

一 

，
與
他
，夥
伴
摩
非
，
因
趕
往
競
賽,
由65  

機*
 
tojs
 
一 18

黑
車
，
以.毎
小
時
几
十
展
速
一 

度
，
雨4
平
安
抵
健
目
的
地
。

st

駐
本
埠
麥
蕪
卦"
帘"
伽 n

d-倫
嗷
- 

V
間
下
午
七
時+
伍
寺
濡
毋
倫
敦
郵
局
眞
樓- 

,
、麟
整
載
止
 
間
虾
倘
有R
水
時
，
他
傅 
" 

在
m,次
莉 •
fv 前
，獲
塞
埠
大
敏
人
士
支
持
。 

IIBASg

會
在
遇
二
，中
獎
品
宜
佈
後
， 

才
會
囘
至
加
國
，
兩
人
原
本
単
備
趣
機
橫
越 

大
西
津
，
但
由
於
飛
機
分
珀
國
旅
途
上
骰
份 

一、青
敏
撞
毀
南
人
被
始
乘
瓚
射
飛
機
削
従
倫 

一
敦;
由
于
根
機
降
落
件
倫
敦
郊
外
，
兩
人
改 

一 

,
堂
單
車
以
毎
小
時
九
亠
，串
速
发
抵
達
目
的
触 

一 

番
烟
公
司
出
價
億
元
 
二 

購
買
加
拿
大
釀
酒
廠
 

(
參
朗
厦
加
拿
大iy

電
)
每
年
生
産
十
一 

億
元
香■

非
腊
學
利
士
工
廠
，
欲
以
一
億
」 

三
千

<•元
價
格
，
假
買
〜
拿t
醺
酒
官
限
公
」 

司
，
該
公
可0
灰
來
大
內
最
大
釀
婆
廠
，
摩
- 

利
文r
廠
中
心a
龟
iff'
lig。

該
香
煙
工
廠
主
席
崎
七
曼
稱•
菲
腊
摩
， 

利
士
工
廠
，
欲 

XI 毎1 
一一元 
股
價
格
，
購
， 

買
釀
酒
自
限
公
司
在
加
拿
大
內
的
股
票
，.全
， 

部
股
票
歟 S
1
 
千
零
八
十 1
 元
。

加
筝
大
釀
酒
自
眼
公
司
載
言
人
，
拒
絶 

對
比
消 S
 發
幾
任 
Ittj評
論
。

:
二丫二二二-

(
雲
訊)
本
所
中
央 @
院
，
昨H
順
利 

完
戒
备
四
次
腎 8
移 

16手
術
，
據
報
全
部
手 

術
十
分
成
功
。

接
受 
lit一
手
術
者
，
爲
一
名
年
十
六
歲 

少
年
基
斯
杜
華
臣
，
白
石
鎭
人
，
他
自
一
九 

六
八
年 
一 月
起
，
即
開
始
在
中
央BI

院 
IV 
接 

受
人T
腎
臟
治
療
。捐

出
該
腎
臟
者
，
亦
爲 

一
名
年
十
六
歲
少
年
，
他
的 

腎
臟n
手SB

前
兩
小
時
取
出 

，
當
時
該
少
年
因
交
踵«
 
仆 

，
受
傷
遍 ®
不
治
死
亡
。 

據
警
院
万
面
做
官A
僑 

，
由
於
酸
身
故
少8 •
家A
的 

耍
爪
， «
院
方
面
决
不
公
佈 

此
捐
出
腎
藤
者
姓
名
。

此
次
移
植
手
術
妁
在F
 

午
弍
時
二
十
六
分
開
始
，
至 

下4H

(
時
三
十
分
結
束
，
金 

部
用
術
肝
間
：S  

s

iti 小
暉
。 

中
央Bl

院
於
去
年
十
月
曾
進
行
第
一 
次 

腎
臟
移
植
手
術
，Si

受
较ti

次
手
術
者
真- 

厨
房
工
人
，
名
諾
哈
，
四
十
三
歳c 

第
式
次
同
一 
移
植
用
術
，
於
去
年
十
弍 

月
亦6
 中
央   

@
院
內
施
行
，
接
受
«: 
一 手
術 

者
爲
年
式
十
戍
青
年
巴
文
。

第
三
次
于
術
，
則 咸*
"
三
月
施
行, 

接
受
手
術
者
直
年
四

4 -
四
歲
咼
利
，
據
吿
四 

名
接
受
此
事
術
者
情
况
良
好
， 

華
匾
住
客
刺
傷
房
東
 

擊
偽
玩
桌
球
殖
人
刺
 

(
雲
訊)
本
市
於
週
末
期
間.
曾
發
生 

西
宗
刀
剌
兇
案
事
件
，
兩
事
件
分
别
由
於
房 

東
與
房
客
爭
執
，
及
桌
球
遊
戲
股
生
爭
執
而 

起
。年

式4-

三5g

房
客
基
哥
利
，被
控
先
後
用 

鐵
鎌
及
切
肉
力
襲
擊
剌
傷
房
算
巴
夫
，
兩
人 

同
住
佐
治
庵
東
街
式
百
九
拾
覚
號
。
、 

-
.
巴
火
傷
勢
良
好
，
除
頤
部
被
審
傷
外
， 

，
面
部
及
頸
都
輿
身
被
刀
割
傷
伍
處.，
目
前 

仍
在
醫
口
就
醫
。
、
，

：
，
1

• 

另
年
宫
十
伍
歲
華
価
李
卓
普(
譯
音
》 

，
被
人
用
力
剌
傷
嘗
於
替
祐
，
兇
手
落
逃 

，、據
李
謂
他
遭
同
忘
塞
球
之
勞
子
用
刀
刺
傷 

警
垄
」
追
緝

A:-兇
>".
:0一： 

在W
M

日
遊
河
者
多
 

而
有
三
人
修
遭
解IT

 

(
雲
訓)
於
夫
遇
术
骨
，
本
省
有
老
人 

分
别
在
貝
拉
古
拉
及
儁
尼
鑽
破
水
溺
驚
。 

，
年
叁
歲
佐
治
威
林
士
，
他
隨
秘
威
林
士 

醫
牛
與
友
人
在
貝
拉
古
拉
河
上
遊
玩
時
，不. 

幸
因
覆
舟
而
被
河
水
溺
鉛
。

該
舟
傾
覆 ̂

，兩
成
年
上
.能
捉
緊
耒 

沉
下
之
覆.艇
，
但
該
童
在
其
父
前
任
營
救
時

己
墮
於
河
底
。

4

用
離
貝
拉
古
拉
叁
拾
哩
外
豊
河
流
上
， 

亦
有
豊
艇
沉
沒
，
鼓
艇
上
之
男
子
宣
俊
失
踪 

，
相
信
己
破
召
赴
龍
宫
。

V
年
叁
歲
女
童
寶
樹
，
白
石«
人
，
在 

靠
近
佛
尼
修
的
膚
星
湖
中
，
與
父
母
同
渡
假 

痔
遭
溺
斃
。

^^32

年七O九一於創重者域冼遅日文華加心 

戶釣特91電期長之能訊通等而滦合、社関新大拿加


